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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言  
我 軍 爆 破 準 則 及 技 術 係 承

繼 美 軍 而 來，各 項 爆 破 公 式、方

式 及 參 數 ( 如 抗 力 與 填 塞 係 數

等 )源 自 西 元 1960 年 代 之 美 軍

準 則 1 ； 經 過 60 年 之 發 展 ， 美

軍 爆 破 技 術 大 幅 進 步 ， 而 我 軍

在 缺 乏 驗 證 狀 況 下 停 滯 不 前 。  

藉 美 方 技 協 團 隊 於 工 兵 訓

練 中 心 教 授「 爆 破 課 程 」時 機 ，

與 美 方 教 官 交 流 爆 破 技 術 及 經

驗 ， 以 教 材 內 容 為 基 礎 實 施 研

從戰鬥工兵師資班課程探討美軍爆破技
術與我軍之差異  

鄒 中 適 少 校

提 要  
一 、 美 方 技 協 團 隊 於 戰 鬥 工 兵 班 114-1 梯 起 開 始 教 授 「 爆 破

課 程 」， 筆 者 參 與 課 程 設 計 、 中 文 教 材 校 稿 及 美 方 教 學 過

程 ， 以 美 方 教 材 及 其 準 則 相 關 條 文 為 研 究 基 礎 ； 藉 由 分

析 美 方 爆 破 課 程 內 容 ， 參 考 美 軍 準 則 相 關 條 文 ， 結 合 我

方 準 則，歸 納 差 異 與 不 足 之 處，並 尋 找 相 應 之 精 進 作 法。

二 、 美 軍 與 我 軍 爆 破 技 術 相 較 之 下 ， 我 軍 在 橋 樑 破 壞 方 式 、 爆

破 方 式 、 公 式 及 參 數 方 面 有 所 差 異 ； 尤 其 是 材 料 科 學 及 建

築 技 術 日 新 月 異 ， 我 軍 爆 破 技 術 多 年 未 革 新 ， 能 否 達 成 所

望 破 壞 效 果 ， 須 抱 持 存 疑 態 度 ； 短 期 內 無 法 大 量 實 爆 獲 得

驗 證 數 據 及 參 數 狀 況 下 ， 先 參 考 美 軍 爆 破 準 則 修 訂 我 軍 準

則 條 文 內 容 ， 再 建 構 合 格 實 爆 場 地 實 施 準 則 條 文 驗 證 ， 以

推 動 爆 破 技 術 革 新 。  

二 、 本 次 研 究 在 於 借 鑑 美 方 爆 破 課 程 及 準 則 之 內 容 ， 作 為 後 續

爆 破 教 範 及 作 業 手 冊 編 修 之 參 據 ， 並 依 此 精 進 我 方 爆 破 課

程 訓 練 。  

 
關 鍵 字 ： 爆 破 、 爆 藥 、 常 數 、 填 塞 係 數  

1  U S  A r m y,  《 D E M O L I T I O N  C A R D  G TA 5 - 1 0 - 9 》 ( Wa s h i n g t o n , D . C .， 西 元 1 9 6 5 年
5 月 ) ， 頁 1 ~ 4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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討 ， 逐 步 擴 展 至 美 軍 爆 破 準 則

(FM 3-34.214)相 關 條 文 ， 歸 納

雙 方 差 異 及 我 軍 不 足 之 處 ； 透

過 雙 方 交 流 取 得 先 進 爆 破 技

術 ， 作 為 我 軍 爆 破 準 則 修 編 及

課 程 內 容 精 進 之 參 據 。 本 文 研

究 架 構 如 圖 1。  

 

美 軍 爆 破 技 術 簡 介  
美 方 技 協 團 隊 於 戰 鬥 工 兵

班 114-1 梯 起 開 始 教 授 「 爆 破

課 程 」， 與 我 軍 教 學 團 隊 交 流 美

軍 爆 破 技 術 ； 而 我 軍 爆 破 技 術

係 承 繼 美 軍 而 來 ， 內 容 大 同 小

異，本 章 節 僅 介 紹 課 程 架 構，以

及 針 對 課 程 內 容 實 施 探 討 。  

一 、 課 程 架 構  

戰 鬥 工 兵 師 資 班 課 程 區 分

「 基 礎 課 程 」、「 計 畫 課 程 」、「 戰

鬥 技 能 」、「 戰 鬥 工 兵 」、「 一 般 工

兵 」、「 後 支 力 」、「 觀 察 管 制 員 」

及 「 關 鍵 事 件 」 等 9 類 ， 其 中

「 戰 鬥 工 兵 」 依 任 務 性 質 分 為

「 機 動 」、「 反 機 動 」及「 生 存 能

力 」 等 3 門 課 程 ；「 爆 破 」 則 歸

屬 為「 反 機 動 」課 程 之 一 部，其

內 容 以 爆 破 破 壞 製 造 障 礙 為 主

(如 圖 2)。  

美 方 設 計 之 爆 破 課 程 計

「 爆 破 基 礎 」 等 10 項 進 度 (如

圖 3)， 每 項 進 度 時 數 配 當 為 3

小 時，共 計 5 天；教 學 以 室 內 原

則 講 解 為 主 、 室 外 實 作 練 習 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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輔 ， 美 方 教 官 多 以 狀 況 發 布 誘

導 學 員 作 題，內 容 為 設 置 方 式、

位 置 選 定 及 爆 藥 計 算 等 。  

二 、 美 軍 爆 破 技 術  

依 上 述 課 程 進 度 之 分 類 及

準 則 相 關 條 文 ， 逐 項 探 討 及 介

紹 美 軍 爆 破 技 術 ， 作 為 與 我 軍

爆 破 技 術 對 照 之 基 礎 。  

(一 )爆 破 基 礎：計「 各 種 爆 藥

性 能 介 紹 」 及 「 問 題 解 決 六 步

驟 」 等 2 項 ， 說 明 如 下 。  

1 .各 種 爆 藥 性 能 介 紹：除 介

紹 爆 藥 種 類、爆 速 及 效 應 比；另

針 對 各 種 爆 藥 爆 炸 或 燃 燒 產 生

之 煙 霧 說 明 其 危 險 性 (如 表 1)2。 

2 .問 題 解 決 六 步 驟 ： 針 對

爆 藥 量 計 算 ， 提 出「問題解決六

步 驟  Six Step Problem Solving 

Format」( 如 圖 4 )  3，統 一 之 步 驟

及 要 領 能 有 效 避 免 錯 漏 項 ， 導

致 藥 量 計 算 錯 誤 之 狀 況 。

2  U S  A r m y,  《 F M  3 - 3 4 . 2 1 4  E X P L O S I V E S  A N D  D E M O L I T I O N S 》 ，
( Wa s h i n g t o n , D . C . ， 西 元 2 0 0 7 年 6 月 ) ， 頁 1 - 2 〜 1 - 3 。  

3  同 註 2 ， 頁 3 - 4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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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二 ) 爆 藥 淨 重 與 最 小 安 全 距

離 ： 將 爆 藥 及 火 具 全 數 換 算 成

「 爆 藥 淨 重 」後，再 依「 爆 藥 淨

重 」 計 算 所 需 之 「 最 小 安 全 距

離 」 (有 掩 蔽 、 無 掩 蔽 及 危 險 破

片 等 3 種 )， 說 明 如 下 。  

1 .爆 藥 淨 重  

(1)「 最 小 安 全 距 離 」計

算 所 需 之 參 數 ，「 爆 藥 淨 重  

N e t  E x p l o s i v e  We i g h t 」 相 當

於「 T N T 爆 炸 當 量  E x p l o s i v e  

E q u i v a l e n c y 」， 其 目 的 在 將 所

有 爆 裂 物 ( 如 爆 藥、導 爆 索、雷

管 、 電 雷 管 等 ) 換 算 為 T N T 爆

藥 藥 量，藉 以 精 確 計 算 當 前 環

境 所 需 之 最 小 安 全 距 離，公 式

如 下 4 。  

(2)以 1 條 5 英 呎 長 的 導

爆 索 ( 每 英 呎 50 格 令 ) ， 1 支

M11/M16 雷 管 (每 支 19 格 令 )，

及 3 顆 1 磅 TNT 爆 藥 為 例 ， 其

中「 格 令 (gra in)」是 英 制 重 量 單

位，常 用 於 彈 藥、藥 品 及 火 藥 領

域，7000 格 令 (gr )=1 英 鎊 ( Ib)，

計 算 過 程 如 下 。  

2 .最 小 安 全 距 離  

(1)確 認「 爆 藥 淨 重 」後，

依 據 當 前 環 境 計 算 「最小安全距

離 Minimum Safe Distance」，使 用

之 參 數 計「 爆 藥 淨 重 」及「 K 因

子 」等 2 種 ； 其 中「 K 因 子 」為

「 爆 炸 過 壓 」 之 常 數 (如 表 2)，

4  同 註 2 ， 頁 7 - 4 〜 7 - 5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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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 常 使 用 之「 K 因 子 」計 300(危

險 破 片 )、 15(無 掩 蔽 )、 10(有 掩

蔽 )等 3 種 ， 公 式 如 下 5 。  

(2)以 1 條 5 英 呎 長 、 每

英 呎 50 格 令 的 導 爆 索 ， 1 支

M11/M16 雷 管 ， 及 3 顆 1 磅

TNT 爆 藥 為 例 ， 已 得 知 其 爆 藥

淨 重 為 3.064 磅 TNT 爆 炸 當 量，

計 算 過 程 如 下 。  

(三 )木 材 爆 破：與 我 軍 木 材 爆

破「 外 部 裝 藥 截 斷 木 材 」、「 外

部 裝 藥 造 成 障 礙 」及「 內 部 裝

藥 」等 使 用 相 同 公 式 6 - 7，並 新

增 「 樹 樁 爆 破 」 及 「 樹 木 爆 破

( 環 形 裝 藥 ) 」等 2 種 設 置 方 式。

另 C 4 爆 藥 易 塑 形 、 爆 炸 威 力

強 ， 有 利 於 內 部 裝 藥 ， 美 軍 較

常 使 用 C 4 爆 藥 實 施 木 材 爆

破 。  

1 .外 部 裝 藥 截 斷 木 材 ( 如 圖

5)：除 設 置 主 裝 藥 外，為 確 保 樹

木 向 所 望 方 向 傾 倒 ， 需 額 外 於

樹 高 二 分 之 一 處 設 置 1 磅 TNT

爆 藥 作 為 助 推 裝 藥 ， 而 裝 藥 位

置 為 主 裝 藥 反 方 向 。  

2 .樹 樁 爆 破 (如 圖 6)： 運 用

爆 破 清 除 樹 樁 之 方 式 ， 作 業 要

領 如 下 說 明 8 ：  

( 1 ) 爆 藥 藥 量 計 算 ： 於

離 地 1 2 至 1 8 英 吋 處 量 測 樹

樁 直 徑，所 得 數 據 無 條 件 進 位

至 最 近 的 半 英 呎 ( 以 1 . 2 英 呎

為 例，進 位 為 1 . 5 英 呎 )；枯 死

樹 樁 直 徑 每 英 呎 使 用 1 磅

T N T 爆 藥 ， 活 樹 樁 為 2 磅 ， 整

顆 樹 木 連 根 拔 起 為 3 磅 。  

( 2 ) 直 根 型 樹 樁：第 1 種

方 式 為 主 根 上 穿 孔 設 置 1 處

裝 藥；第 2 種 方 式 於 主 根 兩 側

5  同 註 2 ， 頁 7 - 6 〜 7 - 9 。  
6  同 註 2 ， 頁 3 - 4 ~ 3 - 8 。  
7  同 註 3 ， 頁 3 - 9 6 〜 3 - 9 9 。  
8  同 註 2 ， 頁 3 - 3 0 〜 3 - 3 1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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穿 孔 各 設 置 1 處 裝 藥，穿 孔 深

度 為 樹 樁 直 徑，爆 藥 應 緊 貼 主

根 設 置，以 運 用 剪 切 效 應 截 斷

主 根 。  

(3)側 根 型 樹 樁 ： 穿 孔 位

置 在 主 要 側 根 之 間 ， 向 樹 樁 中

心 斜 向 穿 孔 設 置 裝 藥 ， 穿 孔 深

度 為 樹 樁 半 徑 。 另 大 型 側 根 不

易 完 全 斷 裂 ， 導 致 樹 樁 無 法 完

全 掀 起 ， 對 於 大 型 側 根 下 方 可

能 需 要 增 加 爆 藥 量 、 設 置 額 外

裝 藥 ， 將 其 爆 斷 。  

3 .樹 木 爆 破 (環 形 裝 藥 )：使

用 C4 爆 藥 之「 環 形 裝 藥 」截 斷

直 徑 30 英 吋 以 下 樹 木 (如 圖 7)，

爆 藥 藥 量 計 算 參 照 「 外 部 裝 藥

截 斷 木 材 」公 式，作 業 步 驟 及 要

領 如 後 9 ：  

9  同 註 2 ， 頁 3 - 6 〜 3 - 7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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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作 業 前 先 剝 除 設 置 位 置

之 樹 皮 ， 減 少 爆 藥 與 樹 木 之 空

氣 間 隙 。  

(2)C4 爆 藥 帶 環 繞 樹 木 一

圈 ， 直 徑 15 英 吋 以 下 之 樹 木 ，

爆 藥 帶 厚 度 至 少 1/2 英 吋；直 徑

15～ 30 英 吋 之 樹 木 ， 爆 藥 帶 厚

度 至 少 1 英 吋 。  

(3)於 爆 藥 帶 兩 側 相 對 位

置 與 火 具 接 續，實 施 雙 點 起 爆。 

(四 )鋼 結 構 爆 破：與 我 軍 鐵 材

爆 破「 爆 破 工 字 樑 」、「 爆 破 高 碳

鋼 、 合 金 鋼 及 中 徑 2 吋 以 下 之

圓 形 鐵 件 」與「 鐵 軌 」等 使 用 相

同 公 式 1 0 - 11，僅 針 對「 爆 破 高 碳

鋼 、 合 金 鋼 及 中 徑 2 吋 以 下 之

圓 形 鐵 件 」 藥 量 計 算 及 設 置 實

施 說 明 如 下 1 2 。  

1 .直 徑 或 厚 度 2 英 吋 (含 )以

下：直 徑 或 厚 度 1 英 吋 (含 )以 下

者 ， 使 用 1 磅 TNT 爆 藥 ； 直 徑

或 厚 度 1〜 2 英 吋 者，使 用 2 磅

TNT 爆 藥，須 同 時 引 爆 (如 圖 8)。 

2 .直 徑 或 厚 度 超 過 2 英 吋：

爆 藥 藥 量 使 用「 P=D2 」公 式，與

我 軍 相 同 ； 直 徑 或 厚 度 3 英 吋

(含 )以 上 者，應 將 爆 藥 於 目 標 兩

側 交 錯 設 置 (如 圖 9)， 以 產 生 最

大 的 剪 切 效 果 。  

(五 )特 種 鋼 材 爆 破：計「 帶 狀

裝 藥 」、「 鞍 狀 裝 藥 」與「 菱 形 裝

藥 」 等 3 種 1 3 ， 說 明 如 下 。  

1 .帶 狀 裝 藥：使 用 C4 爆 藥

之「 帶 狀 裝 藥 」截 斷 厚 度 不 超 過

3 英 吋 之 鋼 板 (如 圖 10)，裝 藥 厚

度 為 目 標 厚 度 的 二 分 之 一 ， 但

不 得 小 於 0.5 英 吋，裝 藥 寬 度 為

1 0  同 註 2 ， 頁 3 - 1 0 〜 3 - 1 2 。  
1 1  同 註 3 ， 頁 3 - 1 0 0 〜 3 - 1 0 2 。  
1 2  同 註 2 ， 頁 3 - 1 2 〜 3 - 1 3 。  
1 3  同 註 2 ， 頁 3 - 1 4 〜 3 - 1 7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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裝 藥 厚 度 之 三 倍 ， 裝 藥 長 度 與

目 標 長 度 相 同 。  

2 .鞍 狀 裝 藥：使 用 C4 爆 藥

之「 鞍 狀 裝 藥 」截 斷 直 徑 不 超 過

8 英 吋 之 軟 鋼 棒 材 (如 圖 11)，裝

藥 厚 度 為 1 英 吋 ， 底 部 寬 度 為

目 標 周 長 的 二 分 之 一 ， 長 軸 長

度 為 目 標 之 周 長 ， 爆 藥 體 積 為

「 長 軸 x 底 寬 X1/2X1=體 積 (立

方 英 吋 )」 ， 並 在 長 軸 頂 端 安 裝

火 具 。  

3 .菱 形 裝 藥：使 用 C4 爆 藥

之「 菱 形 裝 藥 」截 斷 直 徑 不 超 過

8 英 吋 之 高 碳 鋼 或 合 金 鋼 棒 材

(如 圖 12)，裝 藥 厚 度 為 1 英 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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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 軸 長 度 為 目 標 之 周 長 ， 短 軸

長 度 為 目 標 周 長 的 二 分 之 一 ，

爆 藥 體 積 為 「 長 軸 x 短 軸

X1/2X1=體 積 (立 方 英 吋 )」，並 在

短 軸 兩 端 安 裝 火 具 ； 其 中 裝 藥

須 完 整 包 覆 目 標 ， 長 軸 兩 端 互

相 接 觸，如 有 必 要，請 增 加 裝 藥

藥 量 及 尺 寸 。  

(六 )道 路 爆 破：「 路 坑 開 設 」方

面 與 我 軍 相 同 1 4 - 1 5，新 增「 釋 壓

面 爆 坑 法 」1 6，爆 破 後 會 形 成 一

個 不 對 稱 之 梯 形 路 坑，深 約 7~8

英 呎 、 寬 約 25~30 英 呎 ， 敵 方

坡 度 約 25 度、我 軍 坡 度 30~40

度 ， 其 作 業 步 驟 及 要 領 如 下 說

明 。  

1 . 路 面 穿 孔 ： 土 質 及 碎 石

路 面 上 鑽 鑿 兩 列 孔 洞 ， 前 、 後

列 間 距 為 8 英 呎，各 孔 之 左 右

間 距 為 7 英 呎 ， 前 、 後 列 穿 孔

位 置 交 錯 配 置，敵 方 較 我 軍 側

少 1 處 穿 孔 ( 如 圖 1 3 )；另 堅 硬

鋪 面 上 ， 前 、 後 列 間 距 增 加 為

1 2 英 呎 。 我 軍 側 穿 孔 數 量 計

算 公 式 如 下 。  

2 .裝 藥 設 置：我 軍 側 穿 孔 深

度 為 5 英 呎，裝 填 40 磅 TNT 爆

藥；敵 方 側 穿 孔 深 度 為 4 英 呎，

裝 填 30 磅 TNT 爆 藥 ； 每 列 裝

藥 須 使 用 雙 重 點 火 系 統 ， 每 孔

須 實 施 填 塞。另 使 用「 硝 酸 銨 掘

坑 裝 藥 」時 ， 應 依 照 圖 14 之 方

式 安 裝 雷 管 等 火 具 及 額 外 之 爆

藥，以 降 低 硝 酸 銨 (鈍 性 爆 藥 )之

不 起 爆 機 率 。  

1 4  同 註 2 ， 頁 3 - 2 3 〜 3 - 2 5 。  
1 5  同 註 3 ， 頁 4 - 11 2 〜 4 - 1 2 1 。  
1 6  同 註 2 ， 頁 3 - 2 5 〜 3 - 2 6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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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.點 火 起 爆：我 軍 列 裝 藥 起

爆 時 間 應 比 敵 方 列 延 遲 0.5 〜

1.5 秒 ， 建 議 使 用 M15 雷 管 作

為 延 遲 點 火 系 統 ； 先 引 爆 敵 方

列 裝 藥 ， 再 引 爆 我 軍 列 裝 藥 。  

(七 )破 壞 裝 藥：與 我 軍「 破 壞

裝 藥 」 之 公 式 相 同 1 7 〜 1 8 ， 僅 介

紹 「 物 料 抗 力 係 數 」、「 填 塞 係

數 」、「 裝 藥 厚 度 」 與 「 C4 爆 藥

速 查 對 照 表 及 轉 換 係 數 表 」 及

「 對 抗 力 爆 破 裝 藥 」1 9 等，說 明

如 下 。  

1 .破 壞 裝 藥  

(1)物 料 抗 力 係 數 ： 考 量

建 築 技 術 和 材 料 力 學 之 進 步 ，

「 物 料 抗 力 係 數 」 物 料 種 類 較

為 詳 細 ， 並 因 應 物 料 抗 力 增 強

調 整 抗 力 係 數 K 值 (如 表 3)。  

(2)填 塞 係 數：「 填 塞 係 數 」

裝 藥 方 式 圖 例 與 我 軍 相 同 ， 並

1 7  同 註 2 ， 頁 3 - 1 7 〜 3 - 2 2 。  
1 8  同 註 3 ， 頁 4 - 1 0 8 〜 4 - 11 4 。  
1 9  同 註 2 ， 頁 3 - 2 2 〜 3 - 2 3 。  



 

32 

因 應 實 爆 數 據 之 經 驗 常 數 調 整

填 塞 係 數 C 值 (如 表 4)。  

(3)裝 藥 厚 度 ： 爆 震 波 在

爆 藥 中 傳 遞 方 向 及 距 離 ， 影 響

能 量 傳 送 至 目 標 之 效 率 。 裝 藥

厚 度 過 厚 ， 將 導 致 爆 震 波 在 傳

遞 中 衰 減 (如 圖 15)， 降 低 能 量

傳 遞 效 率 ； 另 起 爆 點 設 於 裝 藥

中 央 (如 圖 16)， 爆 震 波 垂 直 傳

遞 於 目 標 表 面 ， 其 能 量 傳 遞 效

率 將 高 於 平 行 傳 遞 。 選 擇 適 當

之 裝 藥 厚 度  (如 表 5)及 起 爆 點

位 置 ， 以 達 最 佳 破 壞 效 果 。  

(4)C4 爆 藥 速 查 對 照 表

及 轉 換 係 數 表：因 C4 爆 藥 易 塑

形 、 爆 炸 威 力 強 、 便 於 內 部 裝

藥，美 軍 大 多 使 用 C4 爆 藥 實 施

爆 破，針 對「 破 壞 裝 藥 」有 設 計

C4 爆 藥 之「 速 查 對 照 表 」及「 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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換 係 數 表 」(如 表 6、7)，便 於 快

速 計 算 C4 爆 藥 藥 量 。  

2 . 對 抗 力 爆 破 裝 藥 ： 區

分「 藥 量 計 算 」與「 設 置 方 式 」，

說 明 如 下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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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藥 量 計 算 ： 美 軍 為 「 目
標 厚 度 ( 英 呎 )x1.5=C4 爆 藥 磅
數 」， 我 軍 為 「 目 標 厚 度 ( 英
呎 )x1~2=TNT 爆 藥 磅 數 」。另 美
軍 註 明 藥 量 計 算 前 ， 目 標 厚 度
以 0.5 英 呎 為 單 位 無 條 件 進 位；
以 1.1 英 呎 為 例，即 無 條 件 進 位
為 1.5 英 呎 。  

(2)設 置 方 式 ： 對 抗 力 爆 破
裝 藥 之 起 爆 點 設 置 在 遠 離 目 標

的 一 側 ， 起 爆 用 之 導 爆 索 支 索
使 用「 英 式 結 」與 主 索 結 合，並
確 保 兩 處 裝 藥 同 步 引 爆 ( 如 圖

17)。  
(八 )橋 樑 爆 破 ： 計 「 頂 部

破 壞 法 」、「 底 部 破 壞 法 」、「 斜 角
破 壞 法 」、「 混 凝 土 剝 離 裝 藥 法 」
及 「 橋 礎 爆 破 -翼 牆 」 等 5 項 。
其 中「 頂 部 破 壞 法 」等 3 種  (如
表 8)， 為 簡 支 橋 「 橋 節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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爆 破 」之 破 壞 方 式 2 0，依 照 橋 節

種 類 、 諸 元 及 任 務 需 求 選 擇 適

合 之 方 式 (如 圖 18、 19)， 再 尋

求 相 應 之 爆 破 方 式 和 裝 藥 法 。

2 0  同 註 2 ， 頁 4 - 2 〜 4 - 1 6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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針 對 破 壞 法 之 選 擇 ， 取 決 於 偵

察 量 測 之 數 據 2 1 ， 以 判 斷 使 用

「 頂 部 破 壞 法 」、「 底 部 破 壞 法 」

或「 斜 角 破 壞 法 」，範 例 如 圖 20。

另「 混 凝 土 剝 離 裝 藥 法 」主 要 用

於 「 頂 部 破 壞 法 」， 而 「 橋 礎 爆

破 -翼 牆 」 係 針 對 兩 側 翼 牆 實 施

破 壞 。  

2 1  同 註 2 ， 頁 4 - 1 3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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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.頂 部 破 壞 法  
(1) 計 算 「 高 度 與 長 度 比

(H/L)」 及 「 支 承 座 平 均 長 度 與

橋 節 長 度 比 (LS /L)」值 後 ， 對 照

表 格 (如 表 9)查 詢「 截 斷 長 度 與

橋 節 長 度 比 (LC /L)」值 ； 其 目 的

在 確 認 橋 節 所 須 破 壞 之 上 部 結

構 位 置，以 避 免 橋 節 爆 破 後，因

上 部 結 構 卡 住 未 掉 落，形 成「 折

彎 樑 」現 象 (如 圖 21)，計 算 範 例

如 表 10。  

(2)爆 藥 安 裝 於 橋 樑 上 部 結

構 之 兩 側 對 稱 位 置 ， 以 便 破 壞

結 構 張 力 和 壓 力 承 載 點 ， 造 成  

「 鉸鏈作用(Hinge Formation)」，

使 橋 樑 結 構 向 內 彎 折 ， 造 成 橋

節 掉 落 。  

(3)橋 面 通 常 不 設 置 爆 藥 作

為 截 斷 位 置 ， 除 非 橋 面 為 主 要

承 重 結 構 ( 如 混 凝 土 樑 / 板 橋

等 )， 或 為 了 增 加 破 壞 成 功 率 、

輔 助 上 部 結 構 之 破 壞 ， 而 設 置

之 補 充 爆 藥 。  

(4)截 斷 結 構 所 需 爆 藥 設

置 方 式 及 藥 量 計 算，視 其 結 構

材 質 、 尺 寸 及 現 況 選 擇 適 合 之

方 式 。  

2 .底 部 破 壞 法  

(1) 計 算 「 高 度 與 長 度 比

(H/L)」值 後，對 照 表 格 (如 表 11)

查 詢 「 底 部 破 壞 法 所 需 最 小 橋

節 端 部 淨 空 與 長 度 比 (ER/L) 」

值 ； 其 目 的 在 確 認 橋 節 兩 端 端

部 淨 空 之 總 和 ， 大 於 橋 節 受 破

壞 後 掉 落 所 需 之 端 部 淨 空 值 ，

以 避 免 爆 破 後 橋 節 卡 住 未 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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落 ， 形 成 「 三 點 拱 」 現 象 (如 圖

22)， 計 算 範 例 如 表 12。  

(2)爆 藥 安 裝 於 橋 樑 底 部 結

構 之 中 央 位 置 ， 以 便 破 壞 結 構

張 力 和 壓 力 承 載 點，造 成「 鉸 鏈

作 用 (Hinge Format ion)」，以 結

構 頂 部 為 鉸 點 ， 使 橋 樑 結 構 向

外 彎 折 ， 造 成 橋 節 掉 落 。  

(3) 截 斷 結 構 所 需 爆 藥

設 置 方 式 及 藥 量 計 算，視 其 結

構 材 質、尺 寸 及 現 況 選 擇 適 合

之 方 式 。  

3 .斜 角 破 壞 法  

(1)使 用「 斜 角 破 壞 法 」時，

須 截 斷 橋 樑 所 有 構 件 (包 括 橋 節

主 體 、 護 欄 及 管 線 等 )， 破 壞 角

度 與 水 平 線 夾 角 呈 70 度，以 避

免 橋 節 殘 骸 卡 住 未 掉 落 。 爆 藥

設 置 位 置 應 選 在 橋 節 中 線 至 距

離 端 部 三 分 之 一 處 (如 圖 23)。  

(2)適 用 於 各 種 橋 樑 型 式 ，

尤 其 是 保 持 橋 樑 通 行 能 力 ， 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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須 周 密 之 準 備 ， 並 能 有 效 避 免

「 折 彎 樑 」及「 三 點 拱 」等 不 完

全 破 壞 現 象 。  
(3)截 斷 結 構 所 需 爆 藥 設 置

方 式 及 藥 量 計 算 ， 視 其 結 構 材

質 、 尺 寸 及 現 況 選 擇 適 合 之 方

式 。  
4 .混 凝 土 剝 離 裝 藥 法 ：「 混

凝 土 剝 離 裝 藥 法 」主 要 用 於「 頂

部 破 壞 法 」， 為 美 軍 於 橋 面 上 實

施 橋 節 爆 破 之 設 置 方 式 ， 說 明

如 下 。  
(1)「 混 凝 土 剝 離 裝 藥 法 」

設 計 目 的 為 移 除 鋼 筋 混 凝 土 樑

( 板 ) 之 混 凝 土 ， 使 鋼 筋 暴 露 在

外 ， 但 無 法 預 測 對 鋼 筋 之 損 壞

程 度 ， 針 對 厚 度 不 超 過 2 公 尺

的 鋼 筋 混 凝 土 樑 ( 板 ) 破 壞 效 果

良 好 (如 圖 24)。 對 於 「 簡 支 橋 -
混 凝 土 樑 /板 橋 」 而 言 ， 以 「 頂

部 破 壞 法 」 計 算 所 需 截 斷 長 度

後，在 欲 截 斷 位 置 運 用「 混 凝 土

剝 離 裝 藥 法 」， 能 有 效 破 壞 及 截

斷 橋 節 ， 促 使 其 掉 落 。  
(2)爆 藥 藥 量 計 算 ：  
A. 每 公 尺 橋 面 所 需 之 爆 藥

藥 量 ( P ) = 3 . 3 × 橋 節 厚 度

( h ) + 0 . 5 } 3 × 3 . 3，上 述 公 式 之 單

位 ， 爆 藥 藥 量 以 T N T 爆 藥 磅

數 、 長 度 以 公 尺 為 單 位 。  
B. 預 期 破 壞 之 橋 節 長 度

( W d ) = 2 × 橋 節 厚 度 ( h ) + 0 . 3，為

「 混 凝 土 剝 離 裝 藥 法 」爆 破 後

預 判 破 壞 之 橋 節 長 度，單 位 為

公 尺 。  
C .  「 預 期 破 壞 之 橋 節 長

度 ( W d ) 」未 達「 頂 部 破 壞 法 所

需 最 小 破 壞 長 度 ( L c ) 」 時 ， 將

導 致 不 完 全 破 壞 ， 形 成「 折 彎

樑 」現 象 ， 藥 量 調 整 說 明 如 表

1 3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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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3 ) 設 置 方 式：單 列 爆 藥 設

置 之 長 度 為 橋 面 全 寬，堆 疊 之

底 寬 為 高 度 之 1 〜 3 倍 ， 不 須

填 塞 ( 如 圖 2 5 )；若 以 砂 包 妥 善

填 塞 ( 如 每 磅 爆 藥 使 用 兩 袋 砂

包 ) ， 則 爆 藥 藥 量 可 減 少 三 分

之 一 。  

( 4 ) 針 對「 平 板 橋 節 」及「 T

型 橋 節 」 計 算 範 例 如 表 1 4 。  

5 . 橋 礎 爆 破 - 翼 牆 ： 針 對 橋

礎 之 翼 牆 有 特 別 提 示 ( 如 圖

26)， 若 翼 牆 有 支 撐 重 建 或 臨 時

橋 樑 之 能 力 ， 應 使 用 橋 礎 爆 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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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 裝 藥 方 式 予 以 爆 破 破 壞 (如 圖

27)， 避 免 遭 敵 利 用 2 2 。  

三 、 小 結  

本 章 節 僅 介 紹 美 軍 技 協 團

隊 教 授 之 爆 破 課 程 及 其 準 則 延

伸 閱 讀 之 內 容 ， 而 美 軍 在 爆 破

技 術 及 方 式 不 斷 研 改 創 新 下 ，

改 進 及 新 增 不 少 破 壞 、 爆 破 方

式 與 公 式 ， 尤 其 是 「 橋 樑 爆 破 」

方 面 。  

藉 由 美 軍 技 協 團 隊 之 技 術

交 流 及 課 程 教 學 ， 掌 握 最 新 爆

破 技 術 及 應 用 方 式 ， 進 而 分 析

美 軍 與 我 軍 爆 破 技 術 之 差 異 ，

以 提 升 爆 破 作 業 效 能 。  

 

美 軍 與 我 軍 爆 破 技 術 之 差 異  
以 美 軍 技 協 團 隊 教 授 之 爆

破 課 程 及 其 準 則 延 伸 閱 讀 之 內

容 為 基 礎 ， 與 我 軍 準 則 內 容 實

施 比 較 ， 探 討 雙 方 爆 破 技 術 之

差 異 。  

一 、 雙 方 爆 破 技 術 差 異  

依 美 軍 爆 破 課 程 進 度 之 分

類 逐 項 實 施 探 討 ， 作 為 後 續 修

編 準 則 及 精 進 課 程 之 基 礎 。  

(一 )爆 破 基 礎 ：  

1 .各 種 爆 藥 性 能 介 紹  
( 1 ) 美 軍 爆 藥 種 類 、 爆 速 及

效 應 比 2 3 與 我 軍 有 所 差 異 (如 表

15)2 4 - 2 5 ， 其 中 爆 速 及 效 應 比 經

美 軍 多 次 驗 證 後 修 訂 數 據 ， 證

明 爆 速 與 效 應 比 為 相 對 關 係 ，

而 非 絕 對 關 係 ， 例 如 ： C4 爆 藥

爆 速 為 26,400 英 呎 /秒、效 應 比

為 1.34， 並 非 TNT 爆 藥 與 C4
爆 藥 爆 速 之 比 值 1.17。我 軍「 效

應 比 =其 他 爆 藥 爆 速 ÷TNT 爆 藥

爆 速 」 之 公 式 ， 不 完 全 正 確 。  

2 2  同 註 2 ， 頁 4 - 2 7 。  
2 3  同 註 2 ， 頁 1 - 2 〜 1 - 3 。  
2 4  同 註 2 ， 頁 2 - 4 〜 2 - 3 3 。  
2 5  陸 軍 司 令 部 ，《 陸 軍 爆 破 作 業 手 冊 》 ( 桃 園 ， 西 元 2 0 0 7 年 5 月 ) ， 附 2 - 1 〜 2 - 2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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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2 ) 針 對 各 種 爆 藥 爆 炸 或 燃

燒 產 生 之 煙 霧 ， 美 軍 於 準 則 有

完 整 說 明 其 危 險 性 ， 而 我 軍 無

詳 細 說 明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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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.問 題 解 決 六 步 驟 ： 為 美

軍 準 則 針 對 爆 藥 藥 量 計 算 之

步 驟 2 6， 與 我 軍 準 則 概 同 。 惟

我 軍 準 則 於 各 種 爆 藥 設 置 方

式 實 施 說 明，無 統 一 之 步 驟 及

要 領 ； 相 較 之 下 ， 美 軍 之 「 問

題 解 決 六 步 驟  Six Step Problem 

Solving Format」，能 有 效 避 免 錯

漏 項 導 致 藥 量 計 算 錯 誤 之 狀

況 。  

( 二 ) 爆 藥 淨 重 與 最 小 安 全 距

離 ： 美 軍 將 爆 藥 及 火 具 換 算 成

「 爆 藥 淨 重 」後，再 依「 爆 藥 淨

重 」 計 算 所 需 之 「 最 小 安 全 距

離 」， 其 目 的 為 求 得 精 確 之 安 全

距 離，在 力、空、時 受 限 狀 況 下

執 行 爆 破 作 業 ； 而 我 軍 僅 計 算

爆 藥 本 身 之 重 量 ， 以 及 破 片 飛

散 之 安 全 距 離 2 7 ， 在 城 鎮 作 戰

等 場 景 較 缺 乏 作 業 彈 性 及 靈 活

性 。  

( 三 ) 木 材 爆 破 ： 美 軍 及 我 軍

使 用 相 同 公 式 ， 惟 美 軍 以 C 4

爆 藥 為 主 ， 其 威 力 大 、 便 於 塑

形 、 利 於 內 部 裝 藥 ， 而 我 軍 以

T N T 爆 藥 為 主 。 另 美 軍「 外 部

裝 藥 截 斷 木 材 」額 外 設 置 助 推

裝 藥 ， 並 新 增 「 樹 樁 爆 破 」 及

「 樹 木 爆 破 ( 環 形 裝 藥 ) 」 等 2

種 設 置 方 式 ， 差 異 部 分 如 表

1 6 。  

 (四 )鋼 結 構 爆 破 ： 美 軍 及 我

軍 使 用 相 同 公 式，惟「 爆 破 高 碳

鋼、合 金 鋼 之 圓 形 鐵 件 」藥 量 計

算 及 設 置 有 所 差 異
2 8 〜 2 9 ( 如 表

17)。  

( 五 ) 特 種 鋼 材 爆 破 ： 美 軍 及

我 軍 特 種 鋼 材 在「 帶 狀 裝 藥 」、

「 鞍 狀 裝 藥 」 與 「 菱 形 裝 藥 」

等 相 似 而 不 相 同 3 0 〜 3 1  ， 設 置

方 式 略 有 差 異 ( 如 表 1 8 ) 。  

2 6  同 註 2 ， 頁 3 - 4 。  
2 7  同 註 3 ， 頁 3 - 3 。  
2 8  同 註 2 ， 頁 3 - 1 2 〜 3 - 1 3  
2 9  同 註 3 ， 頁 3 - 1 0 4 。  
3 0  同 註 2 ， 頁 3 - 1 4 〜 3 - 1 7 。  
3 1  同 註 3 ， 頁 附 7 - 1 〜 附 7 - 3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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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六 )道 路 爆 破：美 軍 及 我 軍 道

路 爆 破 在 「 路 坑 開 設 」 方 面 相

同 ， 惟 美 軍 新 增 「 釋 壓 面 爆 坑

法 」， 以 及 硝 酸 銨 爆 藥 與 雷 管 火

具 接 續 方 式 有 所 差 異
3 2 〜 3 3

( 如

表 1 9 ) 。  

( 七 ) 破 壞 裝 藥 ： 美 軍 與 我 軍

「 破 壞 裝 藥 」 之 公 式 相 同 ， 惟

「 物 料 抗 力 係 數 」、「 填 塞 係

數 」、「 裝 藥 厚 度 」 及 「 C4 爆 藥

速 查 對 照 表 及 轉 換 係 數 表 」 有

所 差 異；另 美 軍 額 外 介 紹 之「 對

抗 力 爆 破 裝 藥 」， 與 我 軍 「 相 對

裝 藥 」  相 似 ， 但 藥 量 計 算 有 所

差 異 ， 說 明 如 下 。  

1 . 破 壞 裝 藥  

3 2  同 註 2 ， 頁 3 - 1 4 〜 3 - 2 6 。  
3 3  同 註 3 ， 頁 3 - 2 1 〜 3 - 2 2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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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1 ) 物 料 抗 力 係 數 ： 美 軍

物 料 種 類 較 我 軍 詳 細 3 4 〜 3 5 ，

且 抗 力 係 數 K 值 較 高 ( 如 表

2 0 ) ， 源 自 建 築 技 術 和 材 料 力

學 之 進 步 ， 導 致 物 料 抗 力 增

強 。  

( 2 ) 填 塞 係 數 ： 美 軍 填 塞 係

數 C 值 較 低 (如 表 21)  3 6 〜 3 7， 源

自 實 爆 數 據 之 經 驗 常 數 修 訂 。  

3 4  同 註 2 ， 頁 3 - 1 8 。  
3 5  同 註 3 ， 頁 3 - 1 0 9 。  
3 6  同 註 2 ， 頁 3 - 1 8 。  
3 7  同 註 3 ， 頁 3 - 11 3 〜 3 - 11 4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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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3 ) 裝 藥 厚 度 ： 我 軍 無 「 裝

藥 厚 度 」之 參 數，而 裝 藥 厚 度 將

影 響 爆 破 後 之 破 壞 效 果 。  

( 4 ) C4 爆 藥 速 查 對 照 表 及

轉 換 係 數 表：因 我 軍 以 使 用 TNT

爆 藥 為 主 ， 故 無 相 關 表 格 。  

2 .  對 抗 力 爆 破 裝 藥 ： 美

軍「 對 抗 力 爆 破 裝 藥 」與 我 軍

「 相 對 裝 藥 」 相 似 3 8 〜 3 9 ； 惟

「 藥 量 計 算 」 與 「 設 置 方 式 」

略 有 差 異 ( 如 表 2 2 ) 。  

( 八 ) 橋 樑 爆 破 ： 美 軍 與 我 軍

「 橋 樑 爆 破 」 方 式 之 差 異 ， 計

「 頂 部 破 壞 法 」、「 底 部 破 壞

法 」、「 斜 角 破 壞 法 」、「 混 凝 土 剝

離 裝 藥 法 」及「 橋 礎 爆 破 -翼 牆 」

等 5 項 4 0 〜 4 1，雙 方 差 異 如 表 23

所 示 。  

3 8  同 註 2 ， 頁 3 - 2 2 〜 3 - 2 4 。  
3 9  同 註 3 ， 頁 附 7 - 2 、 7 - 4 。  
4 0  同 註 2 ， 頁 4 - 2 〜 4 - 1 6 、 4 - 2 7 。  
4 1  同 註 3 ， 頁 3 - 1 0 5 〜 3 - 11 4  、 4 - 9 0 〜 4 - 9 8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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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、 雙 方 實 際 運 用 差 異  

透 過 美 方 技 協 團 隊 分 享 實

戰 經 驗 ， 以 及 爆 破 技 術 的 實 際

運 用 ， 歸 納 後 計 「 火 具 」、「 爆

藥 」、「 接 續 作 業 」及「 點 火 系 統 」

等 4 個 方 面 之 差 異，說 明 如 下。 

(一 )火 具：美 軍 使 用 火 具 以 雷

管、緩 導 索、導 爆 索 及 點 火 器 為

主 (如 圖 28)，我 軍 以 電 雷 管、電

氣 點 火 器 為 主 。 美 軍 鮮 少 使 用

電 雷 管 及 電 氣 點 火 ， 主 因 為 電

流 0.6 安 培 即 可 起 爆 單 支 電 雷

管 4 2，在 複 雜 戰 場 環 境 下，電 雷

管 及 電 氣 點 火 具 高 風 險 性 ， 且

可 靠 性 遠 低 於 雷 管 等 非 電 氣 點

火 之 火 具 。  

( 二 ) 爆 藥 ： 美 軍 使 用 爆 藥 以

C4 爆 藥 為 主，我 軍 以 TNT 爆 藥

為 主。究 其 原 因 為 C4 爆 藥 爆 炸

威 力 強 、 易 於 塑 形 及 黏 貼 於 物

體 表 面 ， 有 利 於 執 行 戰 鬥 爆 破

等 簡 易 爆 破 作 業 4 3 。  

(三 )接 續 作 業：爆 導 索 支 索 與

主 索 結 合，除 使 用「 雲 雀 結 」外，

美 軍 還 使 用 「 英 式 結 」， 用 於 支

索 與 主 索 結 合 (如 圖 29)， 更 為

迅 速 。  

(四 )點 火 系 統：我 軍 使 用 雙 重

雷 管、雙 重 導 爆 索、雙 重 電 氣 點

火、雙 重 混 合 (電 氣 及 導 爆 索 )等

4 種 雙 重 點 火 系 統 4 4，類 似 美 軍

雙 點 起 爆 系 統 ； 而 美 軍 的 單 點

起 爆 系 統 ， 則 使 用 同 一 條 導 爆

索 主 索 ， 同 時 接 續 2 組 雷 管 或

電 雷 管 (如 圖 30)， 可 比 擬 雙 重

點 火 之 效 果 4 5 ， 能 節 省 設 置 作

業 時 間 及 爆 材 。  

三 、 小 結  

本 章 節 介 紹 美 軍 技 協 團 隊

教 授 之 爆 破 課 程 及 其 準 則 延 伸

閱 讀 之 內 容 ， 與 我 軍 準 則 內 容

比 較 後 之 差 異 處 ； 其 中 我 軍 承

繼 美 軍 爆 破 準 則 之 脈 絡 發 展 ，

在 基 本 爆 破 公 式 方 面 差 異 不

4 2  同 註 3 ， 頁 2 - 3 2 。  
4 3  同 註 3 ， 頁 1 - 4 〜 1 - 5 。  
4 4  同 註 3 ， 頁 3 - 8 6 〜 3 - 8 8 。  
4 5  同 註 2 ， 頁 2 - 3 0 〜 2 - 3 1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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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 ， 但 美 軍 技 術 革 新 速 度 和 實

戰 經 驗 方 面 遠 勝 於 我 軍 ， 造 成

今 日 雙 方 爆 破 技 術 及 實 際 運 用

之 差 距 。  

瞭 解 雙 方 差 異 後 ， 進 而 研

擬 因 應 作 法 ， 追 平 我 軍 爆 破 技

術 及 實 際 運 用 之 落 差 ， 為 首 要

目 標 。  

 

精 進 作 法  
借 鑑 美 軍 爆 破 技 術 與 我 軍

準 則 之 差 異 處 ， 以 及 美 軍 技 協

團 隊 分 享 之 經 驗 ， 參 考 爆 破 教

範 目 錄 之 分 類 4 6，區 分「 爆 藥 、

火 具 及 爆 破 器 材 」、「 爆 破 基 礎

作 業 」及「 爆 破 作 業 」等 方 面 實

施 探 討 ， 藉 以 精 進 我 軍 之 爆 破

技 術 。  

4 6  同 註 3 ， 頁 目 錄 1 〜 4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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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、 爆 藥 、 火 具 及 爆 破 器 材  

(一 )爆 藥 性 能 及 效 應 比：在 雙

方 爆 藥 成 份 配 比 相 同 之 前 提

下 ， 可 參 照 美 軍 準 則 之 內 容 修

訂 我 軍 準 則 之 參 數 。  

(二 )火 具  

1 .教 學 方 面：目 前 使 用 電 雷

管 實 施 教 學 及 訓 練 ， 建 議 恢 復

使 用 雷 管 教 學 ； 另 雷 管 不 起 爆

率 較 高 之 問 題 ， 可 採 用 美 軍 單

點 起 爆 系 統 ， 或 採 用 雷 管 及 電

雷 管 混 合 起 爆 方 式 (如 圖 31)，

確 保 安 全 無 虞 ， 亦 能 達 成 訓 練

效 果 。  

2 .火 具 方 面：現 有 雷 管 庫 儲

時 間 過 長 ， 造 成 不 起 爆 率 大 為

增 加 ， 建 議 全 面 檢 討 現 有 雷 管

庫 儲 環 境、推 陳 及 保 存 年 限，並

採 購 新 雷 管 及 點 火 具 。  

二 、 爆 破 基 礎 作 業  

(一 )安 全 距 離 計 算：美 軍 先 計

算 「 爆 藥 淨 重 」， 將 爆 藥 及 火 具

換 算 為 「 TNT 當 量 」， 再 考 量

METT-TC 等 因 素 ， 再 計 算 「 有

掩 蔽 」、「 無 掩 蔽 」及「 危 險 破 片 」

之 安 全 距 離；我 軍 僅 有 計 算「 危

險 破 片 」之 安 全 距 離，無 法 適 應

戰 場 複 雜 環 境 ， 尤 其 是 城 鎮 作

戰 ， 可 參 照 美 軍 準 則 修 訂 我 軍

準 則 之 公 式 及 參 數 。  

(二 )起 爆 藥 包 接 續：美 軍 使 用

「 硝 酸 銨 掘 坑 裝 藥 」 或 「 H6 掘

坑 裝 藥 」時，會 額 外 安 裝 C4 或

TNT 爆 藥 起 爆 ， 避 免 不 起 爆 情

形 發 生 ； 我 軍 針 對 鈍 性 爆 藥 (如

硝 酸 銨 等 )， 能 仿 效 相 應 作 法 執

行 爆 藥 接 續 作 業 ， 以 確 保 起 爆

效 果 。  

(三 )爆 藥 藥 量 計 算：美 軍 使 用

「 問 題 解 決 六 步 驟  S ix  Step 

Problem Solv ing Format」， 我

軍 爆 藥 藥 量 計 算 遵 循 類 似 模

式，但 準 則 無 具 體 步 驟 或 程 序；

相 較 之 下 ， 美 軍 六 步 驟 可 有 效

減 少 爆 藥 藥 量 計 算 之 錯 漏 ， 能

仿 效 其 步 驟 及 程 序 ， 並 納 入 橋

樑 爆 破 等 偵 察 重 點 。  

(四 )木 材 爆 破：美 軍「 外 部 裝

藥 截 斷 木 材 」額 外 設 置「 助 推

裝 藥 」，並 新 增「 樹 樁 爆 破 」及

「 樹 木 爆 破 ( 環 形 裝 藥 ) 」 等 2

種 爆 破 方 式，能 納 入 我 軍 準 則

內 容 ， 增 進 爆 破 方 式 之 多 樣 性

及 靈 活 度 。  

(五 )鐵 材 爆 破：我 軍「 爆 破 高

碳 鋼 、 合 金 鋼 及 中 徑 2 吋 以 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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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 圓 形 鐵 件 」 使 用 之 公 式

(P=D2)，與 美 軍 爆 破 超 過 中 徑 2

吋 之 圓 形 鐵 件 之 公 式 相 同 ， 且

中 徑 2 吋 以 下 圓 形 鐵 件 使 用 1

〜 2 磅 TNT 爆 藥 ， 代 表 我 軍 爆

藥 藥 量 計 算 及 威 力 超 溢 ， 可 參

照 美 軍 準 則 修 訂 我 軍 準 則 之 公

式 及 參 數 。  

(六 )混 凝 土 及 磚 石 爆 破  

1 .破 壞 裝 藥：美 軍 與 我 軍 使

用 相 同 公 式 ， 參 數 差 異 包 括 提

高「 物 料 抗 力 係 數 」、下 修「 填

塞 係 數 」及 律 定「 裝 藥 厚 度 」等，

上 述 係 數 之 修 訂 源 自 美 軍 實 爆

驗 證 之 成 果 ， 可 參 照 美 軍 準 則

修 訂 我 軍 準 則 之 參 數 。  

2 .對 抗 力 爆 破 裝 藥 ( 相 對 裝

藥 )： 我 軍 以 係 數 最 大 值 2 實 施

計 算，爆 藥 藥 量 與 美 軍 概 同。惟

我 軍 係 數 為 1〜 2， 亦 無 精 確 之

係 數 對 照 或 推 估 公 式 ， 建 議 以

美 軍 為 基 準 。  

3 . 美 軍 各 類 速 查 表 或 對 照

表 能 減 少 爆 藥 藥 量 計 算 時 間 ，

增 進 作 業 效 率 ， 我 軍 準 則 可 參

考 及 新 增 相 關 速 查 及 對 照 表 。  

三 、 爆 破 作 業  

(一 )橋 樑 爆 破  

1 . 橋 節 爆 破 ： 美 軍 重 點 為

橋 節 爆 破 之 破 壞 方 式 及 爆 破 點

之 選 定 ， 能 否 徹 底 破 壞 橋 節 使

其 陷 落 ， 再 考 慮 爆 藥 設 置 及 藥

量 計 算 的 問 題 ； 我 軍 未 考 慮 相

關 參 數 及 常 數 ， 爆 破 後 可 能 造

成 不 完 全 之 破 壞 狀 況 (橋 節 卡 住

未 陷 落 )， 可 參 照 美 軍 準 則 修 訂

我 軍 準 則 相 關 內 容 。  

2 .橋 礎 爆 破：我 軍 未 詳 細 說

明 橋 礎 翼 牆 之 爆 破 方 式 ， 可 參

照 美 軍 準 則 修 訂 我 軍 準 則 相 關

內 容 。  

(二 )特 種 爆 破 技 術：美 軍「 帶

狀 裝 藥 」、「 鞍 狀 裝 藥 」及「 菱 形

裝 藥 」等 3 種 爆 破 方 式，有 明 確

爆 藥 藥 量 計 算 及 設 置 方 式 ， 尤

其 是 裝 藥 厚 度 部 分 ； 我 軍 爆 破

與 美 軍 相 似 ， 但 在 裝 藥 厚 度 有

所 差 異 ， 可 參 照 美 軍 準 則 修 訂

我 軍 準 則 之 設 置 方 式 及 參 數 。  

 

結 論 與 建 議  
一 、 結 論  

我 軍 爆 破 技 術 之 落 後 ， 源

自 於 缺 乏 先 進 技 術 交 流 與 實 爆

數 據 驗 證 ， 而 美 軍 爆 破 技 術 之

進 步 ， 源 自 於 不 斷 的 實 爆 驗 證

及 相 關 數 據 與 實 戰 經 驗 之 累

積。其 中「 美 國 陸 軍 工 兵 團 U.S. 

Army Corps of Engineers(USACE)」 4 7

在 其 中 扮 演 重 要 角 色 ， 在 老 舊

橋 樑 及 大 壩 等 基 礎 設 施 拆 除 作

業 中 提 供 專 業 與 精 密 爆 破 或 技

術 支 援 等，例 如：爆 破「 蒙 塔 尼

4 7  美 國 陸 軍 工 兵 團  U . S .  A r m y  C o r p s  o f  E n g i n e e r s ( U S A C E ) 」 官 方 網 站 ，
h t t p s : / / w w w. u s a c e . a r m y. m i l / H e l e n e / ， 檢 索 日 期 ： 西 元 2 0 2 5 年 7 月 3 日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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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 河 道 水 壩 」開 鑿 通 航 槽 等 4 8，

並 藉 以 驗 證 爆 破 參 數 及 獲 得 相

關 數 據 。  

材 料 科 學 及 建 築 技 術 日 新

月 異 ， 我 軍 爆 破 技 術 在 短 期 無

法 積 累 大 量 爆 破 數 據 及 驗 證 參

數 狀 況 下 ， 建 議 先 參 照 美 軍 準

則 修 訂 我 軍 準 則 爆 破 方 式 、 公

式 及 參 數，快 速 形 成 有 效 戰 力，

再 逐 步 推 動 準 則 條 文 實 際 驗

證 ， 以 推 動 爆 破 技 術 革 新 。  

二 、 建 議  

(一 )爆 破 技 術 交 流：我 軍 透 過

「 陸 威 專 案 」與 美 軍 合 作，目 前

兩 軍 計 有「 專 家 交 流 」、「 隨 隊 見

習 」、「 聯 合 演 訓 」、「 機 動 輔 訓 」、

「 互 動 協 訓 」 與 「 特 戰 合 作 組 」

等 6 種 模 式 4 9 。 自 民 國 113 年

起，藉 美 軍 技 協 團 隊「 戰 鬥 工 兵

師 資 班 」開 辦，我 軍 得 以 吸 收 美

軍 最 新 之 戰 技 (術 )及 經 驗 參 數 ，

足 以 彌 補 受 囿 於 各 種 因 素 無 法

驗 證 之 技 術 ， 而 爆 破 技 術 交 流

為 近 期 之 重 點 ， 除 透 過 美 軍 技

協 團 隊 於「 戰 鬥 工 兵 師 資 班 」授

課 之「 爆 破 課 程 」外，希 望 藉 由

現 地 橋 樑 爆 破 之 偵 察 、 破 壞 方

式 與 爆 破 點 之 選 定 、 爆 藥 藥 量

計 算 與 設 置 等 ， 學 習 美 軍 技 協

團 隊 之 實 作 經 驗 ， 若 能 透 過 美

軍 技 協 團 隊 之 協 助 ， 觀 摩 美 軍

大 當 量 爆 藥 之 實 爆 (如 橋 樑 、 建

築 物 及 大 壩 爆 破 等 )， 將 能 拓 展

我 軍 教 學 團 隊 視 野 及 實 際 應 用

之 經 驗 。  

(二 )我 軍 準 則 編 修：經 由 美 軍

技 協 團 隊 獲 得 最 新 之 美 軍 爆 破

準 則 ， 透 過 專 業 翻 譯 及 定 期 研

討 ， 將 美 軍 準 則 轉 化 為 我 軍 準

則 編 修 之 參 據 ， 藉 以 更 新 過 時

之 條 文 及 參 數 。  

(三 )實 爆 數 據 驗 證：目 前 實 爆

數 據 驗 證 之 窒 礙 為 工 訓 中 心 實

爆 場 地 幅 員 受 限 ， 無 法 執 行 大

當 量 爆 藥 或 特 種 爆 破 之 實 爆 。

建 議 我 軍 先 建 構 大 當 量 爆 藥 之

實 爆 場 地 ， 藉 以 驗 證 各 項 爆 破

方 式 及 參 數 ； 另 透 過 軍 民 合 作

管 道 ， 與 地 方 政 府 協 調 報 廢 待

拆 除 之 橋 樑 等 基 礎 設 施 ， 由 工

兵 部 隊 協 助 執 行 爆 破 拆 除 作

業，藉 以 獲 得 實 際 驗 證 之 數 據，

並 精 進 爆 破 作 業 技 術 。  

(四 )爆 破 技 術 推 廣：透 過 工 訓

中 心 開 辦 之 「 戰 鬥 工 兵 師 資

班 」、「 工 兵 爆 破 師 資 班 」及「 爆

破 職 能 師 資 班 」等 班 隊，教 授 美

軍 爆 破 技 術 ， 藉 人 員 結 訓 返 部

後 擔 任 單 位 師 資 教 學 ， 以 推 廣

美 軍 爆 破 技 術 。  

4 8  美 國 國 民 兵 局 ( N a t i o n a l  G u a r d ) 「 清 除 蒙 塔 尼 學 河 道 水 壩 以 恢 復 通 航 」，
h t t p s : / / w w w. n a t i o n a l g u a r d . c o m ， 檢 索 日 期 ： 西 元 2 0 2 5 年 7 月 3 日 。  

4 9  聯 合 新 聞 網 ，〈 獨 / 陸 軍 司 令 鍾 樹 明 率 團 訪 美 出 席 陸 威 專 案 年 終 會 議 〉，
h t t p s : / / u d n . c o m / n e w s / a m p / s t o r y / 1 0 9 3 0 / 8 3 1 5 5 7 6 ， 檢 索 日 期 ： 西 元 2 0 2 5 年
7 月 3 日 。  


